
 

装修垃圾运输合同 
 

甲方：上海科瑞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  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
乙方：上海辰光渣土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

电话：62999904             地址：静安区安远路 9号    

丙方：上海市静安区嘉发大厦第五届业主委员会 

电话：13301994562          地址：大田路 129 号 A座 1A 

 

为了维护  嘉发大厦 北京西路 605 号 的环境卫生，甲方委托乙

方对本单位提供装修垃圾清运处置服务。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委托，按

照甲方的要求提供装修垃圾清运服务。经甲、乙双方平等友好协商达

成一致意见，特订立合同如下，以资信守。 

— 、合同内容 

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及时清运甲方指定区域内的装修垃圾。 

二、甲乙双方职责 

1、甲方负责装修垃圾堆放地点合法合规，且有毒有害垃圾不混

入装修垃圾堆点，并保证清运道路畅通。 

2、乙方按甲方规定时间和质量要求完成装修垃圾清运工作，清

运量以实际工作量为准。 

3、乙方严格按照绿化市容管理局有关规定平箱装运，不冒尖，

不洒落，做到车走场地清。 

4、乙方作业人员接受甲方现场管理，如有异议，双方负责人

协商解决。 

5、清运作业时，乙方须做好安全防范措施，以确保甲乙双方人

员安全。乙方应文明施工，不得恶意破坏甲方设施。 

6、每次垃圾清运后，双方负责人核实载运车辆（次）后在当日

垃圾清运单上签名确认以备统计。 

7、合同期内，甲方如私自委托除乙方以外车辆装运垃圾，所产

生的违约责任由甲方承担。 

8、承运装修垃圾的一切相关手续由乙方办理。乙方在本合同签



 

署生效之日起，十个工作日向静安区废弃物管理所申报，并取得本项

目的“上海市准予市容环卫行政许可决定书”及相关车辆“上海市建

筑垃圾和工程渣土运输车辆处置证”。 

三、费用结算 

1、经现场勘察承运垃圾环境及成本测算，甲乙双方一致协商确

定，该场地承运装修垃圾使用 8 吨车车型的运输车辆，每车结算费

用计为人民币 1200 元整/车。回收箱 290 元整/箱（两立方），不含

驳运费。回收箱运输根据区主管部门优惠政策及实际运输时间和数

量，2024 年 6 月 30 日前费用按 8折优惠结算，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

费用按 9折优惠结算。 

2、甲方根据每次垃圾清运时双方签字确认的垃圾清运单结算相

关费用。据实结算，在收到乙方发票后 10 天内甲方将支付相应的费

用并以转账形式支付到乙方公司账户中。 

四、其他事宜 

合同未尽事宜或对本合同的任何修改 ，由甲、乙双方协商或另

签订补充合同。 

本合同有效期自 2024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，本

合同一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。自双方签字加盖公章后生效，均

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 

甲方单位：上海科瑞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           乙方单位：上海辰光渣土运输服务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 

甲方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：  

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日 

 

 

丙方单位：（盖章）上海市静安区嘉发大厦第五届业主委员会 

 

丙方代表： 

年  月  日    

 

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
